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暂行办法（修改草案）编制说明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暂行办法》对照生态环境法典环境信用管理、大气污染防治及机动车污染防治相关要求，经研究讨论形成修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1、 办法修订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厅对《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暂行办法》进行清理，形成《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暂行办法（修改草案）》。
2、 差异比对情况
《江苏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21年4月1日起施行，正文共14条，2个附件。经与生态环境法典梳理比对，“办法”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信用管理符合生态环境法典关于国家构建生态环境信用监管体系的要求，与生态环境法典中对大气污染防治及机动车污染防治相关要求相符。根据评估结果，对“办法”引用的相关法律和标准规范进行修改。
三、拟修改情况
经过对照梳理，计划修改正文1条、附件1和附件2各修改1处。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正文第1条中，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即将废止，“办法”引用的这两项法律应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同时废止。
附件1中，将“扣分类别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18285-2018）、《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3847-2018）、《在用机动车排放检验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试行）》（环办大气函〔2016〕2101号）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监督检查结果进行确定”修改为“扣分类别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18285-2018）、《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3847-2018）、《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HJ 1237-2021）、《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HJ 1238-2021）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监督检查结果进行确定。”，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即将废止，需将执行依据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同时废止。《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HJ 1237-2021）和《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HJ 1238-2021）自2022年7月1日实施，分别规定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检验系统组成与技术要求；汽车排放定期检验和注册登记信息采集传输框架、软件功能和数据采集传输要求等，可替代环办大气函〔2016〕2101号）。
附件2中，将“本机构发生生态环境方面违法违规行为，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外，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信用惩戒和约束，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修改为“本机构发生生态环境方面违法违规行为，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外，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信用惩戒和约束，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即将废止，需将法律依据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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